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增加

中信证券为场外代销机构及在中信

证券推出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增加中信证券为易方达黄金主

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场外代销机构，并在中信证券推出本基金的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本公司在中信证券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

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１．

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２．

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扣款金额：本基金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不设金额级

差。中信证券可在此基础上规定自己的最低扣款金额。中信证券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

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 扣款金额扣款， 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

请。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中信证券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扣款方式以中信

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３．

本基金的登记结算机构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

份额，申购份额通常将在

Ｔ＋２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Ｔ＋３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４．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与日常申购按相

同的原则确认。

５．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信证券的有关规定。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信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２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３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中信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和定期定

额申购等业务：

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广州、中山、佛山、东莞、惠州、深圳、合肥、南京、徐州、如

皋、海门、启东、常州、苏州、杭州、绍兴、宁波、武汉、襄樊、长沙、西安、成都、太原、石家庄、唐

山等。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０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１００

，

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

Ａ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１０００７ １１０００８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

转入

是 是

注：（

１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起暂停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的业务，现变更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起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在暂停大额申购业务期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

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

Ａ

级基金或

Ｂ

级基金金额分别不应超过

１０

万元。如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

Ａ

级基金或

Ｂ

级基金的金额超过

１０

万元（不

含），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购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

基金

Ａ

级基金金额超过

１０

万元（不含）或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

本基金

Ｂ

级基金金额超过

１０

万元（不含），则对该级基金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

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１０

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该级的其余笔数本基金有权确认失败。

（

２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期间，同时继续暂停本公司其他开放式基金转入到本基

金

Ａ

级份额或

Ｂ

级份额，除此之外其它业务正常办理。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业务和转入

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３９５００１

基金交易代码

３９５００１

（前端）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２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３

，

４７６

，

８１６．６９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２

，

０８６

，

０９０．０１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 元

／１０

份基金份

额）

０．１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注： （

１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

６０％

。

（

２

）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本基金管理人

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

３

） 本次分红方案可根据权益登记日前本基金的可分配收益及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调

整。分红金额如有变化，本公司将在红利发放日公布分红金额调整公告，最终收益分配方案

则以该公告为准，以确保本次分红行为符合相关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要求。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ＮＡＶ

）确定

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该部分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投

资者可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

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

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申

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３．２

根据《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

金分红方式。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３．３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各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

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希望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前到销售

网点办妥变更手续。

３．４

由于部分投资者在开户时填写的地址不够准确完整， 为确保投资者能够及时准确

地收到对帐单，本公司特此提示：请各位投资者核对开户信息，若需补充或更改，请及时致电

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通过本公司网站或到原开户网点变更

相关资料。

３．５

权益登记日至红利发放日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托管、 非交易过户和基

金转换等业务的申请。

３．６

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证转账等手续费用，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

红利小于

５

元时，基金注册登记人将该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３．７

咨询办法

（

１

）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

２

）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

（

３

） 本公司直销机构：

①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２９０５－２９０８

室及

３０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２９０５－２９０８

室及

３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鹏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５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３２８

联系人：曾智勇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②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２１１Ｂ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２１１Ｂ

单元

负责人：王红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９３５８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２５２９２

联系人：邹意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４

） 各代销机构及相关网点：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温州银行、

国联证券、国泰君安、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华

泰证券、申银万国、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

券、中信证券（浙江）、渤海证券、东兴证券、东吴证券、东方证券、东海证券、信达证券、方正证

券、光大证券、东北证券、平安证券、广发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第一创业证券、金元证

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投证券、国金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中信万通、天相投顾等。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600022

证券简称：济南钢铁 编号：

2012-015

债券代码：

122007

债券简称：

08

莱钢债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08

莱钢债”

2012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原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钢股份

"

）于

2008

年

3

月

25

日发行的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开始支付自

2011

年

3

月

25

日至

2012

年

3

月

24

日期

间的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公司债券

2

、证券简称及代码：

08

莱钢债（

122007

）

3

、发行人：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

、发行规模：人民币

20

亿元

5

、债券期限：本期公司债券为

1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5

年期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08]116

号文核准发行

7

、债券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形式，票面年利率

6.55％

8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9

、计息期限：自

2008

年

3

月

25

日至

2018

年

3

月

24

日止，逾期部分不另计利息

10

、付息首日：本期债券的付息首日为计息期限内每年的

3

月

25

日

(

遇节假日顺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

)

11

、付息期限：每年付息首日起的

20

个工作日

12

、信用级别：

AA

级

13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08

年

4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

15

、债务人变更情况：发行人莱钢股份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方案的议案》， 并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

项。

2012

年

3

月

6

日，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济南钢铁

"

）发布了《关于换股吸收合

并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情况公告》，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项已全部完

成。按照约定，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济南钢铁作为存续企业，莱钢股份的资产、负债、权益、

业务、人员全部进入济南钢铁，莱钢股份予以注销法人资格，因此，

"08

莱钢债

"

的权利和义务

亦由济南钢铁承继。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

"08

莱钢债

"

的票面

利率为

6.55%

。每手

"08

莱钢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65.5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

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52.4

元）。

三、付息债券登记日及兑息日

1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3

月

23

日；

2

、兑息日为

2012

年

3

月

26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3

月

2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

"08

莱钢债

"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

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年

度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

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北路

21

号

法定代表人：蔡漳平

联系人：于家慧 刘武修

联系电话：

0634-6820601

邮政编码：

271104

2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

至

45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施杨

电话：

010-82293110

传真：

010-82293691

邮政编码：

100088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6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021-68870114

邮政编码：

200120

本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刘晋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林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关仕源先生声明：保证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国民技术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０７７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旭 张琨

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中国科技开发院

３

号塔楼

１２

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９０８８ ０７５５－８６３５８６６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９１００

电子信箱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ｎａｔｉｏｎｚ．ｃｏｍ．ｃｎ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元）

５７１

，

３７６

，

２００．８７ ７０２

，

３７３

，

３８０．１７ －１８．６５％ ４６５

，

８４７

，

６８５．１７

营业利润（元）

５５

，

６７５

，

５００．７３ １４６

，

５８１

，

２２３．３２ －６２．０２％ ８７

，

３２１

，

１１１．５１

利润总额（元）

１１４

，

３０３

，

４４４．５３ １９１

，

２４３

，

６２９．７７ －４０．２３％ １１６

，

９４３

，

８２９．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１０７

，

７１４

，

５７７．２０ １７７

，

０１７

，

５００．１２ －３９．１５％ １１６

，

９４３

，

８２９．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７７

，

７８９

，

９００．７８ １５８

，

０１７

，

６９５．９８ －５０．７７％ ９６

，

８１４

，

２０４．６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２３

，

６８７

，

５１９．７７ １０６

，

３２２

，

３５７．６５ －７７．７２％ ９３

，

６１４

，

４０１．３６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元）

２

，

９５７

，

６４４

，

９４７．３３ ２

，

８６６

，

４３８

，

１２８．７９ ３．１８％ ３４１

，

４０７

，

１７７．１１

负债总额（元）

２０１

，

３３６

，

０６９．７２ １６３

，

５４９

，

２９２．９８ ２３．１０％ １１９

，

５５５

，

５８１．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２

，

７５６

，

１８２

，

４５９．６１ ２

，

７０２

，

８８８

，

８３５．８１ １．９７％ ２２１

，

８５１

，

５９５．５４

总股本（股）

２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８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０ ０．７１ －４３．６６％ ０．５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０ ０．７１ －４３．６６％ ０．５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９ ０．６３ －５３．９７％ ０．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９５％ ９．５９％ －５．６４％ ７２．２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８５％ ８．５６％ －５．７１％ ５９．７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９ ０．９８ －９０．８２％ １．１５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

股）

１０．１３ ２４．８４ －５９．２２％ ２．７２

资产负债率（

％

）

６．８１％ ５．７１％ １．１０％ ３５．０２％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５４０．００ ２

，

７５０．３１ ３４

，

１５４．７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３３

，

９４７

，

９６３．８４

科研项目政府补助

２４

，

６１９

，

１５７．６６ ２０

，

１８２

，

９１５．７５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０．００ －３

，

７７３

，

７９９．８０ ０．０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０．００ ９８０

，

２２６．８５ 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５

，

８１０．２７ －４８０

，

２４０．４８ －８７

，

４４５．７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４

，

０８０

，

６３７．６９ －２

，

３４８

，

２９０．４０ ０．００

合计

２９

，

９２４

，

６７６．４２ － １８

，

９９９

，

８０４．１４ ２０

，

１２９

，

６２４．７５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３２

，

０２８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

总数

３１

，

１２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华大集成电路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７．５０％ ７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９９％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孙迎彤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２％ ９

，

８４２

，

２００ ７

，

３８１

，

６５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三户

国有法人

２．５０％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余运波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８％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６２

，

５００

刘晓宇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５％ ６

，

６５６

，

８００ ４

，

９９２

，

６００

张斌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４％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李美云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９％ 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３７

，

５００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５％ ３

，

１２５

，

８５４ ０

彭波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２％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７５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１２５

，

８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孙迎彤

２

，

４６０

，

５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罗思学

２

，

２００

，

７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９９９

，

９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余运波

１

，

６８７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晓宇

１

，

６６４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兴和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４９

，

７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４９９

，

９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未发现公司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２０１１

年是公司上市后第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７

，

１３７．６２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８．６５％

；营业利润

５

，

５６７．５５

万元，同比下降

６２．０２％

；利润总额

１１

，

４３０．３４

万元，同比下降

４０．２３％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

，

７７１．４６

万元，同

比下降

３９．１５％

。

从对营业收入的贡献度分析，依次为安全芯片类产品（不含移动支付）占

６９．６％

，移动支付类产品占

１５．０８％

，通讯芯片

类产品占

９．４３％

，合作类产品及其他占

５．８９％

。从对毛利的贡献度分析，依次为安全芯片类产品（不含移动支付）：

７６．５４％

，

移动支付类产品：

１６．９１％

，通讯芯片类产品：

４．７７％

，合作类产品及其他：

１．７８％

。其中，安全芯片类产品（不含移动支付）占

营业收入和毛利的比重同比有所提升，移动支付类产品的营业收入和毛利比重同比减少，通讯芯片类产品对营业收入和

毛利的贡献度同比增长。以上数据表明，移动支付类产品同比较大幅度下降导致公司对安全芯片类产品的倚重加大，通

讯芯片类产品的营业收入和毛利率虽均呈上升态势，但尚未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面临了复杂的市场及经营局面。受市场以及政策不确定因素影响，相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移动支付业

务发展较为迟缓，移动支付类产品销售收入下降

５１．３５％

。同时，

ＵＳＢＫＥＹ

安全主控芯片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尽管销售数量

同比增长，但产品销售价格有所下降，进而影响该产品综合毛利率下降近

４

个百分点，销售收入下降

９．５８％

。此外，公司

ＴＤ－

ＬＴＥ

射频芯片、

ＣＭＭＢ

内置天线解决方案等通讯产品尽管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并已小批量出货，但市场需求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开

始成长。

ＰＡ

部分产品正在研发中，尚未进入量产阶段。与此同时，公司为确保技术领先和市场先行优势，为未来三年持续

健康发展奠定基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摸索建立新的业务增长点，用于知识产权申请、国际认证、研发和经营等方面的

费用增加较快，全年研发支出占营收比重为

２９．０７％

，同比增加近

１０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

年，公司

ＵＳＢＫＥＹ

安全主控芯片继续保持了领先的市场份额，当年销售超过

６０００

万颗，累计超过

２

亿颗，意味着

２

亿用户借助

ＵＳＢＫＥＹ

通过网络进行电子商务、政务。公司安全芯片实验室已达到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准，安全芯片的国际

ＥＡＬ５＋

认证计划正在紧张进行之中。移动支付类产品方面，二代

ＲＦＩＤ－ＳＩＭ

卡片、

ＲＦＩＤ－ＳＤ

卡、

Ｅ－ＳＩＭ

卡读卡器实现量产；基

于公司移动支付技术的“手机深圳通”项目顺利实施，深圳已成为我国用户量最大的近场移动支付城市。通讯芯片类产品

方面，支持多模多频段的

ＴＤ－ＬＴＥ

终端射频芯片已通过测试并量产，是国内第一个进入

ＴＤ－ＬＴＥ

移动通讯领域的射频商用

芯片；

ＣＭＭＢ

内置天线解决方案处于行业内领先地位，双频

ＴＤ－ＳＣＤＭＡ

的

ＰＡ

射频功放实现量产。此外，公司与微软公司签

订可信计算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公司在可信计算领域的领先地位获得国际认可，也将对云计算时代公司参与国际可信

计算标准制定、协助推动我国自主技术进入国际可信计算标准奠定基础。

２０１１

年，公司获得多项国家、省、市级荣誉。其中，

２．４Ｇ

移动支付类产品

ＲＦＩＤ－ＳＩＭ

及

ＲＦＩＤ－ＳＤ

卡被评为国家重点新产

品，可信计算密码模块安全芯片被评为广东省

２０１１

年自主创新产品；公司被评为

２０１０

年国家软件收入百强企业、广东省

软件和集成电路百强企业。此外，公司还承办中国密码学会

２０１１

年密码芯片分析检测论坛 ，提升了公司安全芯片品牌价

值。

公司一如既往重视知识产权布局。

２０１１

年申请专利

３０１

项，获得国内授权专利

５２

项，国外授权专利

３

项。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

公司共申请

４９９

项专利；获得国内授权专利

９５

项、递交

ＰＣＴ

优先权专利

５７

项。国外授权专利

３

项。移动支付技术方面累计申

请专利超过

３００

项，移动支付技术核心专利已在美国获得授权。

公司高度重视内部管控。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风险控制管理上，引入风险管理、评审管理、设计质量管理、量产质量管

理等机制，实施了薪酬体系改革，调整了机构设置，着力提高经营效率。启动

ＥＲＰ

项目，规范供应商管理，降低了产品成本。

公司在香港设立了子公司，负责拓展海外业务；在北京、上海、美国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研发基地、营销网络逐步健全。

管理层深刻认识到，尽管移动互联网、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战

略机遇，但主营业务竞争将持续加剧，移动支付业务面临产业政策、行业标准不确定的挑战，通讯芯片类产品刚切入市

场，市场环境不甚明朗。公司将遵循“自主创新，人本需求”的战略，推进和完善中长期业务布局，挖掘市场和客户需求，加

大研发力度，增强技术储备，管控产品质量，整合产业链资源，努力提升经营效率，应对市场机遇和挑战。

二、未来发展展望

（一）宏观经营环境分析

２０１２

年，公司机遇与挑战并存。

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进一步优化了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环境。《集成电路十二五发展规划》为集成电路行业提供了指导性文件和加强行业管理的依据。以移动互联网、三

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节能环保、高端设备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成为继计算机、网络通信、消费电子之

后，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新动力。但另一方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东的不安定因素及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态势，将

影响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互联网时代下，身份识别与认证、信息数据传输与存储的安全是网络经济运行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信息数据的高速

且便捷传输交换（无线、宽带）是网络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公司处于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安全芯片类产品和通讯芯片类产

品是两大主营业务，业务布局和技术创新方向多涉及和满足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面临广阔和多层次的市场。但与

此同时，行业竞争压力将持续加剧；相关产业政策、行业标准的导向也将较大程度制约公司业务的发展节奏。如何在经济

不景气、政策不确定的宏观环境下探索公司持续稳定发展路径，把握发展机遇，是公司面临的挑战。

（二）面临风险及应对措施

１．

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尽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保持了

ＵＳＢＫＥＹ

安全主控芯片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且该市场发展空间依然广阔，但是市场竞争将

不可避免加剧，

ＵＳＢＫＥＹ

主控芯片销售价格可能继续下滑，进而影响公司利润。对此，公司已研发出工艺更为先进的产品，

提升产品性价比，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减少价格下滑对毛利的负面影响。此外，追求更低功耗、更高集成度、更小体积依然

是集成电路技术竞争的焦点，

ＳｏＣ

设计技术成为主导，芯片集成度不断提高，这对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２．

产业政策和行业标准导致的业务发展不确定性风险

涉及新行业标准、涉足新市场的创新产品，推广过程中往往受产业政策和行业标准的影响较大。目前，移动支付技术

标准和产业政策导向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自主创新的

２．４Ｇ ＲＦＩＤ－ＳＩＭ／ＲＦＩＤ－ＳＤ

卡整体解决方案的推广速度可能滞后于

市场预期。对此，公司将积极协助政府部门制定行业标准，努力加快技术推广应用速度，扩大应用范畴，力求吸引更多的

消费者自主选择和接受这一技术。

３．

新产品推广的周期性风险

２０１２

年，公司的计划营收有较大一部分来源于

２０１１

年以前投入研发且计划在

２０１２

年进入市场销售的产品。

ＴＤ－ＬＴＥ

射

频芯片、

ＣＰＥ

、数据卡、

ＭＩＦＩ

作为下一代无线通讯产品，面临市场开启的有利时机，但营收金额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ＰＡ

等通

讯芯片类产品初步切入市场，需要经历一定的市场培育和推广周期，存在市场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的风险，也面临可能难

以产业化或者产业化周期长的风险。对此，公司对于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并完善了市场、产品、研发三位一体的经营化

管理模式，实现信息及分析的快速反馈机制。公司专家委员会对技术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和科学指引。同时，在新产品和新

技术的风险控制管理上，引入公司的风险管理、评审管理、设计质量管理、量产质量管理等机制，以确保把上述风险降到

最低。此外，公司也将提前做好市场培育和推广准备。

４．

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需求无法立即契合的风险

技术创新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公司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的前提。然而，公司在加大研发投入开展技术创

新的同时，也可能面临新的技术与市场需求无法立即契合的风险，即新技术研发成熟，但市场需求尚待以后年度成长的

问题。因此，当期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可能偏高。

５．

公司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风险

上市后公司规模逐渐扩大，经营活动日趋复杂，公司的管理模式和人员结构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或改变，以适应公司

发展的需要。此外，公司也面临人才瓶颈的风险。对此，公司将在治理结构、运营管理、资金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不断创

新管理机制，注重内部培养形成多层次的人才梯队，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制定激发人才创造才能的奖励政策和分配机制。

（三）发展战略

未来五至十年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公司将牢牢把握战略机遇，坚持自主创新道路，以“人本

需求”引领公司核心技术、产品的发展方向，从系统解决方案的角度出发，进行产品布局。公司将继续以

ＩＣ

技术作为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逐步实现从

ＩＣ

到系统的提升，实现公司商业价值。公司将探索面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时代的创新商

业模式，以“人本需求”的终端商业应用为方向，深入挖掘并力争引领市场需求。公司将坚持核心技术能力培育与积累，毫

不动摇的加强安全及射频领域核心技术，基于核心技术推进产品的产业化。公司将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优势，进行产业

链的整合与布局，实现优势互补，最大限度的提升公司的经营实力和业绩。公司将继续投入安全芯片类产品、移动支付类

产品、

ＣＭＭＢ

产品、无线通讯

ＴＤ－ＬＴＥ

产品和

ＰＡ

产品的研发，以保持这些产品在相关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未来长期

稳定的营收能力和盈利水平。同时，在面对集成电路产业的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同上下游产业链的合

作，推动从芯片到整机的产业链战略。

（四）

２０１２

年经营计划

１．

增强安全产品的竞争力，保持市场领先优势

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主营安全芯片类产品业务的研发投入和市场推广工作， 实现公司核心产品通过更高等级的安全

认证标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并藉此进入更高端市场。加强与国际一流公司的战略合作，力拓展公司安全芯片

产品的应用领域和市场空间。加速推进移动支付类产品的国内及海外市场布局，为其大规模产业化和市场化做好准备。

２．

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并积极探索创新商业模式

加强

ＣＭＭＢ

产品、无线通讯

ＴＤ－ＬＴＥ

产品和

ＰＡ

产品的研发投入，以保持这些产品在相关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以助于公

司未来长期稳定的营收能力和盈利水平。深入挖掘移动互联网、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带来的发展机遇，基于终端应

用的角度，系统考虑整体应用和解决方案，充分运用公司核心技术的“溢出效应”，探索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更多的业务

增长点。

３．

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募投项目的建设

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募投项目的建设，确保募投项目按计划完成，尽快产生效益。在超募资金的使

用方面，公司将综合评估业务产业链发展趋势，围绕主营业务，思考产业链整合和优势互补，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和产业链影响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４．

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基于公司产线责权利一体化、研产销一条龙的业务运作模式，落实经营责任制，强化预算管理和业绩考核，提升公司

业务监控和运作效率。通过产品研发体系的组织调整，提高产品质量和研发效率。开展

ＣＣ

认证工作，进一步提高公司体系

的严谨性和运作的规范性。上线

ＥＲＰ

系统，进一步促进公司管理制度流程化，管理流程电子化，提高信息的集成度。

５．

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形成科学的公司治理体系和管理机制。健全公司的风险管控体系，提高

公司的风险识别、防范和管理能力。制定激发人才创造才能的奖励政策和分配机制，吸引和培养人才。促进公司与投资者

的良性互动，有效保障投资者利益。

（五）实现未来发展战略所需资金及使用计划

公司将合理安排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保障未来发展战略资金需求。公司未来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和尚未使用

的超募资金。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集成电路和关键元器件

５７

，

０９３．３１ ３２

，

７５６．７６ ４２．６３％ －１８．７１％ －１１．５５％ －４．６４％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１．

安全芯片类产品

４８

，

３４９．８４ ２５

，

６０６．７４ ４７．０４％ －２１．５７％ －１４．２４％ －４．５３％

其中：移动支付类产品

８

，

６１１．１３ ４

，

４９５．２２ ４７．８０％ －５１．３５％ －４５．２１％ －５．８５％

２．

通讯芯片类产品

５

，

３８１．１７ ４

，

２２０．０２ ２１．５８％ ２３．３６％ ２３．２５％ ０．０７％

３．

合作类产品及其他

３

，

３６２．３１ ２

，

９３０．００ １２．８６％ －２０．３５％ －２１．９３％ １．７７％

合计

５７

，

０９３．３１ ３２

，

７５６．７６ ４２．６３％ －１８．７１％ －１１．５５％ －４．６４％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利润构成

１． ２０１１

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７

，

１３７．６２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８．６５％

；营业利润

５

，

５６７．５５

万元，同比下降

６２．０２％

；利润

总额

１１

，

４３０．３４

万元，同比下降

４０．２３％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

，

７７１．４６

万元，同比下降

３９．１５％

。

２．

从对营业收入的贡献度分析，依次为安全芯片类产品（不含移动支付）占

６９．６％

；移动支付类产品占

１５．０８％

；通讯

芯片类产品占

９．４３％

；合作类产品及其他占

５．８９％

。

二、主营业务及其结构

１． ２０１１

年，安全芯片类产品（不含移动支付）占营业收入和毛利的比重同比有所提升，移动支付类产品的营业收入

和毛利比重同比减少，通讯芯片类产品对营业收入和毛利的贡献度同比增长。

２．

从对毛利的贡献度分析：依次为安全芯片类产品（不含移动支付）：

７６．５４％

；移动支付类产品：

１６．９１％

；通讯芯片

类产品：

４．７７％

；合作类产品及其他：

１．７８％

。以上数据反映出公司对于安全芯片类产品的倚重度加大，通讯芯片类产品的

营收和毛利均呈上升态势，移动支付类产品同比下降较大。以上数据表明，移动支付类产品同比较大幅度下降导致公司

对安全芯片类产品的倚重加大，通讯芯片类产品的营业收入和毛利率虽均呈上升态势，但尚未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三、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变化的原因

１．

报告期内，公司面临了复杂的市场及经营局面。受市场以及政策不确定因素影响，相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移动支

付业务发展较为迟缓，移动支付类产品销售收入下降

５１．３５％

。

２．

同时，

ＵＳＢＫＥＹ

安全主控芯片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尽管销售数量同比增长，但产品销售价格有所下降，进而影响

该产品综合毛利率下降近

４

个百分点，销售收入下降

９．５８％

。

３．

此外， 公司

ＴＤ－ＬＴＥ

射频芯片、

ＣＭＭＢ

内置天线解决方案等通讯产品尽管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并已小批量出货，但

市场需求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开始成长。

ＰＡ

部分产品正在研发中，尚未进入量产阶段。

４．

与此同时，公司为确保技术领先和市场先行优势，为未来三年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摸索

建立新的业务增长点，用于知识产权申请、国际认证、研发和经营等方面的费用增加较快，全年研发支出占营收比重为

２９．０７％

，同比增加近

１０

个百分点。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出资

４０

万美元设立国民技术（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

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１

年底，国民技术（香港）有限公司分别将

ＮＡＴＩＯＮＺ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ＮＡＴＩＯＮＺ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ＬＴＤ．

、

ＮＡＴＩＯＮＺ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ＵＳＡ

）

ＩＮＣ．

，纳入合并范围。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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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

ST

贤成 公告编号

2012-007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股票交易其他特别处理

和变更股票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前身为青海白唇鹿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3

月

9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发行字

[2001]23

号），于

2001

年

5

月

8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因公司

2005

年和

2006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结果显

示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

"

特别处理

"

的有关规定，我公司股

票于

2007

年

5

月

8

日开始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为扭转公司的亏损局面、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

者的权益并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将通过资产转换、出售不良资产以及主营业务的转

型等方式，使公司的资产质量各盈利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根据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

2007

年度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

司

2007

年净利润为

50,731,273.22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6

年修订）》

13.2.6

条的规定， 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23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对公司实施的退市

风险警示的申请。

2008

年

5

月

20

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经审核后撤销了对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

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

"*ST

贤成

"

变更为

"ST

贤成

"

。 股票代码仍为

600381

，股票交易价格

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

2011

年

1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青海贤成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向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张邻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1944

号）， 核准公司本次向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自然人张邻发行共计

146,

945,796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

2011

年

1

月

17

日公司完成相

关注入资产的产权交割及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至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全部实施完毕。

2011

年

11

月

15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804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6,

226.73

万股新股。截止至

2011

年

12

月

27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了对特定对象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股票登记手续， 至此本次非公发行股票项目已

全部实施完毕。

根据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6

日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股益为

192,869.23

万元，公司

2011

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61.16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

3,709.35

万元。据此公司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并步入一个良性可持

续发展轨道。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披露了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特别处理的相关规

定，公司已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的其他特别

处理，现该申请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

2012

年

3

月

19

日公司股票停牌一天，

2012

年

3

月

20

日复牌， 公司

A

股股票简称由

"ST

贤成

"

变更为

"

贤成矿业

"

，股票代码

"600381"

不变，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恢复为

10%

。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6

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

ST

贤成 公告编号

2012-008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

以上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获悉

,

持有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持有本公

司股份

50,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全部质押给紫金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截止

目前

,

公司股东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50,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

。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6

日

关于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人

"

）已于

2012

年

3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zse.cn

） 和基金管理人网站

（

http://www.csfunds.com.cn

）发布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公告》（以下简称《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告》）；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在上述报纸和

网站上发布了 《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一次

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并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在

《中国证券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发布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二次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 《长盛同庆持有人

大会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为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 基金管理人就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

关事宜再次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长盛同庆基

金

"

）的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人

"

）决定以现场方式召开长

盛同庆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10

日上午

9

时

30

分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三）会议召开地点：北京春晖园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高泗路于庄段

37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长盛同庆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 （详见

2012

年

3

月

9

日 《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

告》附件一、

2012

年

3

月

12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第一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一或

2012

年

3

月

14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第二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一）。

三、会议的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

（一）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大会主持人宣布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所持有基金份额的总数。

（三）大会主持人公布计票人、监票人、见证律师、公证机构和公证员。

（四）大会主持人宣读议案。

（五）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

（六）与会人员对议案进行审议，并进行表决。

（七）计票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清点，监票人对此进行监督，公证员对计

票过程予以公证。

（八）大会主持人当场公布计票结果。

（九）大会见证律师就本次会议召开的程序以及持有人大会形成的决议的合法性、合规

性发表法律意见。

四、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

2012

年

4

月

5

日， 即在

2012

年

4

月

5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

称

"

深交所

"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登公司

"

）登记在

册的长盛同庆基金（包括同庆

A

、同庆

B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五、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需要准备的文件

（一）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本人开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

券账户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

件及正反面复印件。

（二）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签字的授权

委托书（内容及格式参考

2012

年

3

月

9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告》附件二、

2012

年

3

月

12

日

《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第一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或

2012

年

3

月

14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第

二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开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

的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

印件。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人的加盖公章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

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和代表单位出席会议的个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

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及单位授权委托书。

（三）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该机构开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

证券账户所使用的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

使用加盖单位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和代表单位出席会

议的个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

复印件及单位授权委托书。

（四）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加盖公章的

授权委托书（内容及格式参考

2012

年

3

月

9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告》附件二、

2012

年

3

月

12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第一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或

2012

年

3

月

14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

会第二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和持有人开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的加

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单位公章的

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

证件（包括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如受托

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

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和代表受托

机构出席会议的个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

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及单位授权委托书。

六、会议出席对象

（一）

2012

年

4

月

5

日（权益登记日）深交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登记在册的长盛同庆基金（包括同庆

A

、同庆

B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

（二）基金管理人代表。

（三）基金托管人代表。

（四）基金管理人聘请的见证律师。

（五）基金管理人聘请的公证机关人员。

七、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预登记

（一）现场方式预登记：基金份额持有人采用现场方式进行预登记的，应当按照本通知第

五条的规定提供相关资料。现场方式预登记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18

号城建大厦

A

座

20

层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联系人：张莹、张晓丽。

（二）传真方式预登记：在预登记时间内，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凭上述资料的传真件向基金

管理人进行预登记， 传真号为

010-82274065

（确认电话为

010-82019859

）， 传真号为

010-

82019966

（确认电话为

010-82019965

）。

（三） 预登记时间：

2012

年

3

月

12

日

-2012

年

3

月

16

日，

2012

年

3

月

19

日

-2012

年

3

月

23

日，

2012

年

3

月

26

日

-2012

年

3

月

30

日，每天上午

9:00-

下午

4:00

。基金管理人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

办理现场方式预登记或传真方式预登记。

（四）关于预登记的说明：基金管理人可以通过预登记估计持有人到会情况，以便为持有

人大会召开进行相应准备。 持有人大会会议入场前仍需按照本通知第五条的规定提供相关

资料办理现场会议登记，请各基金份额持有人予以积极配合。

八、会议召开的条件

对到会者在权益登记日持有基金份额的统计显示， 全部有效凭证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应

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50%

以上

(

含

50%)

。

到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证明、代理人身份证明、委托人授权委托代理手续完备，到

会者出具的相关文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会议通知的规定，并且与基金管理人持有的注册登

记资料相符。

九、形成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条件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审议事项应分别由同庆

A

、同庆

B

基金份额持有人独立进行

表决。同庆

A

、同庆

B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份基金份额在其份额类别内拥有同等的投

票权。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表决票上填写

"

同意

"

、

"

反对

"

或者

"

弃权

"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

辨认或表决意愿无法判断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股

份数的表决结果均计为

"

弃权

"

。

（三） 关于长盛同庆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应当同时经参加大会的同庆

A

和同庆

B

各

自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

效。

十、重要提示

（一）本次会议将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上午

9:30

召开，届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

管理人聘请的见证律师和基金管理人聘请的公证机关人员将对与会人员资格的合法性进行

审查并予以登记，请出席会议人员务必按照本通知的要求，携带必需的文件于上午

8:00

之前

到达会议地点，以便验证入场。会议登记截止时间为当日上午

9:20

。登记截止后，不再对未登

记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登记，未登记的持有人不得入场参加会议。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保持会议秩序，服从召集人的引导，除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

(

或代理人

)

、会务人员、聘任律师和公证机构及召集人邀请的人员以外，召集人有权依法

拒绝其他人士入场，对于干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基金份额持有

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召集人有权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三）特别提醒各位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进行预登记及会议现场登记时，需要提供的是开

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及（或）其复印件，如若开立有多个

账户且使用的是不同的身份证件，需要分别提供各账户对应的身份证件及（或）其复印件。

（四）如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出席本次大会后，又亲自出席本次大会进行投票表决

的，以其本人亲自投票的表决意见为准。

（五）基金管理人将向深交所申请同庆

A

、同庆

B

自

2012

年

4

月

6

日开始停牌。基金管理人

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后向深交所申请复牌。

（六）本通知为持有人大会公告的简要说明，如需了解更多内容，请详见

2012

年

3

月

9

日

《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告》、

2012

年

3

月

12

日 《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第一次提示性公告》或

2012

年

3

月

14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七）本通知的有关内容由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解释。

十一、持有人大会咨询方式

联系机构：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联系电话：

400-888-2666

Email

：

tqfund@csfunds.com.cn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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